
 

副 本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 

檔    號： 
保存年限： 

10050 

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1段2號 

受文者：本會林務局 

地址:10014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37號 

承辦人:葉名容 

電話:02-23515441轉250  

傳真:02-23518524 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98年8月20日 

發文字號:農授林務字第0981741322號 

速別: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普通 

附件: 

主旨:有關貴府函詢都市計畫農業區之獎勵造林地，如有違反獎勵 

造林實施要點，得否申請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疑 

義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說明: 

一、 復貴府98年7月28日府農林字第0980122013號函。 

二、 查貴府依全民造林運動實施計畫核准人民參與獎勵造林與農 

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分屬不同之行政法律關係。本案系 

爭土地，係為貴府核准造林人參與全民造林運動實施計畫， 

其造林人自應受獎勵造林實施要點規定拘束，倘貴府查有違 

反該要點之情事，本應依據權責，廢止對造林人之行政處分， 

並附加利息請求造林人返還已領取之造林獎勵金。 

三、 然本案事涉違反獎勵造林實施要點之情事，並非不符農業用 

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審核認定之要件。且農業發展條例第3 

條第12款明定農業使用之定義：「指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 

作、森林、養殖、畜牧、保育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 

等使用者。」是以，倘經貴府查明事實符合農業使用者，自 

無從不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。 
正本:花蓮縣政府  

副本:本會企劃處、本會林務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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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委員 陳武雄 
本案授權林務局決行 


